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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铁塔能源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海纳实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易风华、杨傲、刘明鸣、刘玉玲、罗伟、邓希妍、郭竟、刘星恒、周双久、马

冬云、张瓅文、何苗苗、王永华、胡昊天、刘生辉、胡志强、陈卓、王丽芳、潘玮。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系电话：027-59370525，邮箱

liumm@chinatower.cn；或者铁塔能源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联系电话：027-66666078，邮箱

liumm@chinatower.cn。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铁塔能源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联系

电话：027-66666078，邮箱liumm@chinatower.cn；或者湖北省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系电话：027-

59370525，邮箱liumm@chinatower.cn；或者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电话：027-87811019，邮箱：

hbbzh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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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换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自行车换电设施管理服务的机构要求、选址及环境要求、换电设施设备、运营系

统、运营管理要求、服务要求、评价与改进和标准实施及评价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管理服务机构电动自行车换电设施运营管理与服务。电动三轮车换电设施运营管理

与服务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7242-1998 投诉处理指南 

GB/T 36944-2018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技术要求 

GB/T 42236.1-2022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 第1部分：技术规范 

DB42/T 1955-2023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换）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17761和GB/T 4223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管理服务机构  managing and service organization 

依法成立，从事电动自行车换电设施和运营系统管理及服务的机构。 

 

电动自行车  electric bicycle 

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或/和电驱动功能的两轮电动车。 

[来源：GB 17761-2018，3.1] 

 

换电设施  battery swap facility 

通过电池更换方式为电动自行车提供电能的换电柜、电池及附属设施的总称。 

 

换电柜  battery swap cabinet 

采用柜体结构，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具有为多个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组进行充电，能实现蓄电

池组租赁和交换的设备。 

[来源：GB/T 42236.1-2022，3.5] 

 

蓄电池组  galvanic battery 



DB42/T 2247—2024 

2 

将一个以上单体蓄电池按照串联、并联或串并联方式组合，并作为电源使用的组合体。 

注： 蓄电池组包括锂离子蓄电池和铅酸蓄电池两种类型。 

[来源：GB/T 42236.1-2022，3.3] 

4 管理服务机构要求 

管理服务机构经营范围应包含电池租赁服务，具有提供电动自行车换电管理和服务的办公场地。 

应设财务、运营管理、故障处理、客服、安全管理、投诉处理或质量管理等岗位，明确岗位职责

和工作流程。 

应配备与其业务和岗位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 

5 选址及环境要求 

设施选址 

5.1.1 换电设施选址应与当地城乡规划、社区建设相协调，与周边建筑物、构筑物保持安全距离，并

符合 DB42/T 1955-2023 第 4 章和第 5章要求。 

5.1.2 换电设施设置在预期使用和合理可预见使用条件下能安全工作，不对周围环境产生危险的地方，

重点考虑对交通及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 

5.1.3 换电设施不应设在具有潜在危险的场所，远离以下场所： 

—— 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 加油站、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 

—— 有剧烈震动或高温的场所； 

—— 地势低洼可能积水的场所。 

5.1.4 城区内换电设施选址应靠近城区道路，不宜选在城区主干道的交叉路口和交通繁杂、人员密集

路段。 

5.1.5 换电设施选址应结合用户重点行驶区域，如外卖、快递热点区域等。 

安装环境 

5.2.1 换电柜距离外电变压器距离不宜大于 1000 m，接入外电时应向相关单位（部门）申请。 

5.2.2 换电设施工作温度、湿度、气压等环境条件应满足设施安全运行的技术要求。 

5.2.3 换电设施应保持环境卫生，设施整洁，符合城市管理要求，与当地市容市貌保持一致。 

5.2.4 换电设施工作区域内不应存放具有易燃易爆或腐蚀性的危险品。 

5.2.5 换电区域应同时设置日常照明与应急照明设施。 

6 换电设施设备 

换电柜的柜体框架及结构应为标准化设计，应满足 GB/T 42236.1-2022 条款 4.3 的要求。 

换电柜柜门锁宜采用磁力锁或者电子锁，减小换电噪音。 

柜体功能模块设计应包括但不限于换电系统、供电系统、监控系统、安防系统、灭火装置和通讯

系统。 

换电设施充电装置应符合 GB/T 36944-2018 第 5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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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且其容量可供行驶距离不宜小于 50 km，此外应充分考虑环境温度对电

池容量的影响。 

蓄电池组应在无腐蚀性、爆炸性和破坏绝缘的气体及导电尘埃环境下正常工作。 

若蓄电池组在本文件 5.1 规定以外的环境下工作，应额外增加相应防护措施。 

蓄电池组外观应满足以下要求： 

—— 电池及蓄电池组表面应清洁，无明显变形，无机械损伤，接口触点无锈蚀； 

—— 标准蓄电池组外观主体颜色应保持一致； 

—— 蓄电池组外壳应标识产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电池编码、电压等级、电芯材质、生产厂家、

生产时间等； 

—— 蓄电池组的电源接口、通信接口应有明确标识。 

换电设施应支持以下功能： 

—— 电压、电流、温度检测与保护功能； 

—— 支持遥测、遥信、遥调、遥控； 

—— 电压、温度、持续充电时间异常时，发出警报； 

—— 支持电池故障的实时上报。 

换电柜和蓄电池组应进行编号或设置唯一编码。 

换电设施能够满足雨雪和高温等气候条件下换电需求。 

换电设施运营前应通过竣工验收，具备安全和规范运营条件。 

7 运营系统 

建立与管理和服务需求相适应的运营系统，应具备运行监控和业务管理两大类主要功能。 

运行监控应能实现设备管理、监控管理、运维管理功能。 

业务管理应能实现站址管理、用户管理、计费管理、数据管理功能。 

运营系统至少应达到安全保护等级一级。 

8 运营管理要求 

管理制度 

8.1.1 应制定明确可行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人员管理、合同管理、运营系统管

理、安全与应急管理等制度。 

8.1.2 财务管理制度包括收款、退款管理等内容。 

8.1.3 人员管理制度包括人员聘用、资质、培训、考核等内容。 

8.1.4 合同管理制度包括人事合同和服务协议等内容。 

8.1.5 运营系统管理制度包括平台运行维护、数据统计、信息安全管理等。 

8.1.6 应制定电动自行车换电服务操作规范，包括但不限于设施维护、缺陷管理、运行监控、巡视检

查等内容。 

8.1.7 安全与应急管理制度应包括安全责任制度、风险管理制度等，将各项安全责任落实到人。 

8.1.8 应全面识别换电设施安全风险并进行评估，针对风险等级制定控制措施。 

8.1.9 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应对设施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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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应对冰雹、洪水、地震等情况； 

—— 公共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应对人为纵火、爆炸、传染病等情况。 

8.1.10 管理服务机构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变动、安全条件变化及应急预演中出现的问题及时

完善应急预案。 

人员管理 

8.2.1 换电设备安装、电池维护、故障处理等技术工作人员应经培训合格或持证上岗。 

8.2.2 换电设施现场工作人员应统一着装，并佩戴易识别的服务标志。 

8.2.3 管理服务机构应定期组织各岗位工作人员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换电专业知识、服务礼

仪、服务要求、安全与应急处置等。 

8.2.4 应建立应急队伍，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与应急预演，每年至少一次。 

8.2.5 定期组织开展工作人员考核，投诉情况、工作表现情况均纳入考核。 

设施设备管理 

8.3.1 应在换电柜醒目位置设置铭牌，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额定电压、电源种类、额定输入功率、电

流、外壳防护等级、产品名称、型号等信息。 

8.3.2 换电柜应安装安全警告标志及消防安全标志，标志应醒目、清晰。安全标志颜色、材质及设置

等应符合 GB 2894-2008 第 5 章、第 6章和第 9章的规定及城市建设相关要求。 

8.3.3 建立设施设备台账，安排专人负责设施设备管理和跟踪。 

8.3.4 应定期巡查、检查换电设施设备，包括柜体、消防设施、充电设备、蓄电池组状态等，及时发

现和处理设备与系统存在的故障或安全隐患。 

8.3.5 应采用信息化手段跟踪定位电池状态，及时发现并更换不满足安全使用需求的电池。 

运营系统管理 

8.4.1 根据岗位、业务性质、重要程度、涉密情况等确定系统的操作权限，建立权限使用制度。 

8.4.2 运营数据应及时进行备份，设置保密级别并由专人管理，未经授权不应访问备份数据。 

8.4.3 管理服务机构应定期检查运营系统和应用情况，发现系统漏洞后及时修复，每年对系统至少升

级一次。 

8.4.4 运营系统应 24 h 有工作人员在线维护，同时防范信息泄露、篡改或系统被非法侵入。 

档案管理 

8.5.1 记录运营管理及服务过程并形成档案，进行不同周期保存。 

8.5.2 记录内容应覆盖换电设施运行使用期间所有流程，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换电使用记录、设

备运行记录、用户交易记录、设备维护检修记录、设备日常巡查记录、消防安全巡查记录、客户投诉处

理记录等。 

8.5.3 所有记录及档案应及时、准确、真实并且可追溯。 

9 服务要求 

使用引导服务 

9.1.1 应在醒目位置提示服务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管理服务机构名称、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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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热线和监督举报电话等。 

9.1.2 通过服务热线、网站、移动客户端等多渠道提供客服服务。应开通 24 h 客服热线，可提供人工

智能客服，随时解答换电中的疑问。客服人员态度应谦和有耐心，使用礼貌用语。 

9.1.3 换电显示屏应显示换电指南及安全提醒，同时将换电流程用醒目标识标记在换电设施上。 

9.1.4 通过换电平台发布换电操作视频，将视频观看二维码印制在换电柜显眼位置，供服务对象扫码

观看。 

9.1.5 换电完成后，平台与换电设施均应有换电成功提示，并有下一步操作指引。 

9.1.6 换电操作不规范不能完成换电时，应有提醒并提示操作。 

9.1.7 换电柜周边应设置指示牌或引导标识。 

故障处理服务 

9.2.1 换电设施及配套设备一旦出现故障，应立即停止提供换电服务直到故障解决。 

9.2.2 应公开故障响应及处理时限，正在换电中的设施出现故障时，平台应立即响应，并在规定时间

内妥善处理。 

9.2.3 若出现电池产品故障，应锁定电池并停止提供服务。维修工作人员应 12 h 内将问题电池转移至

安全区域。 

9.2.4 若出现换电柜产品故障，应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提醒暂停服务。 

9.2.5 故障问题应分类处理，记录完整故障处理日志。 

信息查询服务 

9.3.1 提供用户基本信息、换电记录、缴费记录等查询服务，可用户端查询或纸质打印查询信息。 

9.3.2 换电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租用电池代码、取电池机柜、还电池机柜、租用时间、归还时间等信息。 

9.3.3 缴费记录包括但不限于订单号、缴费项目、缴费金额、缴费时间等信息，对一次性缴费的用户

应提供单次扣费信息。 

9.3.4 换电电池在使用期间，宜提供当前电量显示服务。 

投诉服务 

9.4.1 管理服务机构应畅通投诉建议渠道，采取满足客户需要的、灵活的投诉受理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信箱、投诉电话、客户端留言等，具体操作见 GB/T 17242-1998。 

9.4.2 管理服务机构接到投诉应详细询问并记录时间、事项内容， 能立即解决的应立即解决，不能立

即解决的应告知反馈时间。 

9.4.3 管理服务机构应主动告知客户投诉处理进度与投诉处理结果，应对客户公开投诉处理依据。 

9.4.4 对较复杂事项，应核实投诉事项真实性，对不在责任范围内的事项应耐心向用户解释，取得谅

解，不应与用户发生冲突。 

9.4.5 管理服务机构应定期检查投诉处理情况，核查是否在规定的时限内妥善处理投诉。 

9.4.6 管理服务机构应定期整理投诉及建议，分析问题原因，并制定措施不断改进管理和服务。 

10 评价与改进 

管理服务机构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服务评价，可采取自评、第三方评价、客户满意度调查等方式，

针对换电指导、移动客户端平台、故障处理等内容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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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评价后应出具评价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评价对象； 

—— 评价依据； 

—— 评价人员； 

—— 评价时间； 

—— 评级活动过程； 

—— 评价结论及描述。 

管理服务机构应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发现管理或服务过程中存在问题，并制定改进方案。 

管理服务机构应落实改进方案，跟踪改进效果。 

11 标准实施及评价 

结合实际，认真做好标准实施准备，包括标准实施的方案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手段准备

和物质条件准备等。 

制定标准实施方案，明确适用对象和场景、提供实施必备条件和保障（组织、制度、资金、人员

和设备仪器等）、推荐方法路径，确定资源要素配置、关键环节和控制点，提出标准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针对电动自行车换电设施管理服务的单位和执行人员进行标准宣贯和培训，结合标准要求，落实

责任制，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标准实施主要在服务管理活动中开展。 

标准实施的检查主要是检查标准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需要逐条检查标准实施内容的落实，并记

录未实施内容的理由或原因。标准实施检查也要检查标准实施的支持手段和物质条件的落实情况。做好

标准实施验证记录，畅通标准实施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和反馈渠道，定期整理并处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 

对标准实施评价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 

在标准实施一定时间后，对照标准实施方案，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分析，总结实施经验成效，

梳理存在的薄弱环节，标准实施的评价主要是评价标准实施的效果，主要从技术进步、质量水平提高、

客户满意度、规范秩序、效率提高、节约费用、节省时间、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有益性评价，同时

还要评价标准实施带来的问题，以便为未来改进提供参考。 

适时向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归口管理单位反馈情况，提出标准推广、修改、补充、完善

或者废止等意见建议。 

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相关示例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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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如表A.1所示。 

表 A.1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及编号  

总体评价 

适用性 
该标准与当前所在地的产业或社会发展水平是否 

相匹配？ 
是  否 

协调性 
该标准的特色要求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产业政策是否协调？ 
是  否 

执行
 

情况 

标准执行单位或人员是否按照标准要求组织开展 

相关工作？ 
是  否 

实施信息 

标准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阻力和障碍？ 是  否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 

总体
 

意见 
适用    修改    废止 

具体修
 

改意见 

需修改章节： 

具体修改意见： 

反馈渠道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省直行业主管部门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标准起草组（牵头起草单位） 

反馈人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填表说明：为及时掌握标准实施情况，了解地方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标准复审提供科学依据，特制

定《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表格中对应方框打勾，有需要文字说明的反馈意见可

在相应位置进行文字描述，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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